
研究生课程缓考办理流程 

 

一、缓考申请 

1、办理时间：课程考试前 

2、办理步骤： 

 

二、考试申请 

1、办理时间：课程考试所在学期开学两周内 

2、办理步骤： 

 

 

 

 

填写《江南大学研究生课程缓考申请表》 

（下载地址：研究生院网站—培养工作—相关下载—课程管理） 

导师、任课教师签署意见 

交研究生院培养办，批准后缓考有效 

经批准后缓考有效 

与课程任课教师沟通，获考试资格 

至研究生院培养办确认考试资格 


